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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北京市春立正達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Chunlizhengda Medical Instruments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58）

有關2022年、2023年及2024年年報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1)北京市春立正達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2022年年報」）；(2)本
集團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2023年年報」）；及(3)本集團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2024年年報」）（統稱「該等年報」）。除文義
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告之目的為就該等年報提供補充資料。

(1) 2022年年報的補充資料

除2022年年報所載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十三（三）的披露資料外，本公司謹此
提供下列有關並非董事的主要行政人員薪酬之額外資料：

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並非董事）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薪酬載列如
下：

工資、補貼、津貼及獎金

主要行政人員（並非董事） 袍金
基本 
工資

補貼、 
津貼 獎金

社會保險
及住房 
公積金 退休金 其他 合計

史春生（附註） 276,790.00 293,000.00 75,805.50 645,595.50

附註：史春生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總經理，自2022年3月28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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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a)本集團概無向上述主要行政人員支付任何
酬金，作為招攬加入本集團或加入本集團後的獎勵或作為離職補償；及(b)
上述主要行政人員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概無放棄任何酬金。

(2) 2023年年報的補充資料

除2023年年報所載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十六（三）的披露資料外，本公司謹此
提供下列有關並非董事的主要行政人員薪酬之額外資料：

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並非董事）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薪酬載列如
下：

工資、補貼、津貼及獎金

主要行政人員（並非董事） 袍金
基本 
工資

補貼、 
津貼 獎金

社會保險
及住房 
公積金 退休金 其他 合計

史春生 284,040.00 144,000.00 80,501.28 508,541.28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a)本集團概無向上述主要行政人員支付任何
酬金，作為招攬加入本集團或加入本集團後的獎勵或作為離職補償；及(b)
上述主要行政人員於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概無放棄任何酬金。

(3) 2024年年報的補充資料

除2024年年報所載董事會報告「薪酬政策」一節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十六
（三）的披露資料外，本公司謹此提供下列有關並非董事的主要行政人員
薪酬之額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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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並非董事）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薪酬載列如
下：

工資、補貼、津貼及獎金

主要行政人員（並非董事） 袍金
基本 
工資

補貼、 
津貼 獎金

社會保險
及住房 
公積金 退休金 其他 合計

史春生 282,132.00 190,000.00 53,612.16 525,744.16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a)本集團概無向上述主要行政人員支付任何
酬金，作為招攬加入本集團或加入本集團後的獎勵或作為離職補償；及(b)
上述主要行政人員於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概無放棄任何酬金。

本公告為該等年報的補充資料，應與該等年報一併閱覽。除上文所披露者外，
該等年報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北京市春立正達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史文玲

中國北京，2025年7月23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史文玲女士、史春寶先生、岳術俊女士及解鳳寶先生；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王鑫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泓女士、黃德盛先生及翁杰先生。

* 僅供識別


